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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
學
釋
疑
重
修
版
增
訂
為
三
修
版
內
容
說
明
 

 
 
說
明
：

文
字
較
短
者
以
 →

 
表
示
更
正
後
之
新
內
容
，
以
節
省
篇
幅
。
 

 
 
 
 
 

未
列
出
之
內
容
，
表
示
未
做
更
改
。
 

 
 
 
 
 
 
 
 
 
 

須
特
別
注
意
或
額
外
加
入
之
內
容
以
『
』
標
明
，
以
便
醒
目
。
 

 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２
，
第
０
１
０
０
５
條
回
答
部
分
】
 

其
交
疊
勢
分
各
半
減
也
。
（
詳
見
《
鈔
記
》
卷
四

P
1
8
～
P
1
9
）
 

三
修
版
更
正
 

自
然
界
中
之
蘭
若
，
若
有
法
事
生
起
，
須
舉
行
眾
法
羯
磨
則
必
先
結
大
界
，
僧
祇
律
云
：
非
羯
磨
地
，

不
得
受
欲
行
僧
事
。
若
但
別
人
法
，
則
通
於
自
然
界
進
行
，
無
別
眾
之
問
題
。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１
３
，
第
０
５
０
１
０
條
回
答
部
分
】
 


『
可
結
小
界
誦
戒
』
有
兩
處
。

『
應
結
小
界
誦
戒
』
一
處
 

三
修
版
更
正
 


『
可
結
小
界
誦
戒
』
兩
處
→
『
可
結
大
界
誦
戒
』
。

『
應
結
小
界
誦
戒
』
→
『
應
結
大
界
誦
戒
』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８
３
，
第
３
行
】
 

其
食
體
仍
屬
『
常
住
殘
食
』
，
食
用
則
犯
盜
『
常
住
常
住
物
』
下
品
蘭
。
 

三
修
版
更
正
 

其
食
體
仍
屬
『
十
方
常
住
殘
食
』
，
食
用
則
犯
盜
『
十
方
常
住
物
』
下
品
蘭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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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１
１
２
，
第
１
２
１
１
５
２
條
回
答
第
三
行
】
 

再
由
淨
人
供
養
則
不
犯
盜
『
常
住
常
住
物
』
。
→
再
由
淨
人
供
養
則
不
犯
盜
『
十
方
常
住
物
』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１
３
１
，
第
１
２
１
２
１
９
條
回
答
部
分
】
 

答
：
俗
人
也
，
屬
常
住
款
。
 

三
修
版
更
正
 

答
：
病
比
丘
也
。
貴
價
藥
，
屬
現
前
現
前
物
。
（
《
大
正
》
第
廿
三
冊

P
2
4
9
中
）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1
4
3
，
第

5
行
】
 

『
有
主
僧
不
處
分
過
量
房
戒
』
中
云
：
→
『
有
主
僧
不
處
分
房
戒
』
中
云
：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１
８
５
，
第
１
行
】
 

若
借
『
看
』
，
浣
染
治
，
→
若
借
『
著
』
，
浣
染
治
，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１
９
０
，
第
３
行
】
 


不
須
作
。
麵
屬
『
未
』
磨
食
。
→

不
須
作
。
麵
屬
『
末
』
磨
食
。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１
９
５
，
第
６
行
】
 

選
取
多
少
，
一
處
『
看
』
之
。
→
選
取
多
少
，
一
處
『
著
』
之
。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２
３
３
，
罪
相
表
】
 

身
不
清
淨
 


 
 
 
 
─
─
─
─
─
『
吉
』
→
『
提
』
 

 
 
與
清
淨
欲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２
６
５
，
第
５
行
】
 



 

～3～ 


加
法
後
，
通
尼
下
眾
服
用
。
 

三
修
版
更
正
 


以
上
下
眾
，
法
不
相
攝
，
故
須
重
新
手
、
口
二
受
。（

沙
彌
尼
，
若
無
淨
人
，
但
直
加
口
法
即
可
。
） 

※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５
５
~
３
６
７
，
三
修
版
全
部
更
正
，
內
容
請
見
最
後
之
附
錄
】
 


Ａ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６
８
，
第
三
行
】
 

初
中
夜
，
下
蘭
。
後
夜
，『

下
蘭
』。

明
相
出
，
殘
。
→
初
中
夜
，
下
蘭
。
後
夜
，『

中
蘭
』。

明
相
出
，

殘
。
�


Ｂ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６
８
，
最
後
一
行
】
 

。
若
伸
手
不
相
及
處
宿
，
犯
殘
。
若
重
病
獨
宿
開
不
犯
。
 

三
修
版
更
正
 

。
若
伸
手
不
相
及
處
宿
，
『
初
中
後
夜
，
蘭
；
明
相
出
犯
殘
』
。
若
重
病
獨
宿
開
不
犯
。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６
９
，
第
４
行
】
 

。
若
自
己
騎
車
前
往
，
則
犯
獨
入
村
僧
殘
罪
。
 

三
修
版
更
正
 

。
若
自
己
騎
車
前
往
，
則
犯
獨
入
村
僧
殘
罪
。『

若
二
人
進
入
，
獨
自
辦
手
續
等
，
為
獨
行
一
界
吉
。
』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７
０
，
最
後
一
行
】
 

以
手
相
尋
知
其
在
否
？
佛
制
如
是
，
為
護
尼
眾
也
。
 

三
修
版
更
正
 



 

～4～ 

以
手
相
尋
知
其
在
否
？
或
以
眼
看
，
或
告
知
皆
可
，
佛
制
如
是
，
為
護
尼
眾
也
。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７
１
，
第
３
行
】
 

答
：
在
《
有
部

律
》

中
此
種
情
形
屬

開
緣

。
但
若
有
餘
人

，
應

更
覓
伴
相
陪
為

好
。

→
答
：
在
《
有

部
律
》
中
此
種
情
形
屬
開
緣
。
（
『
但
若
有
餘
人
，
應
更
覓
伴
相
陪
為
好
。
』
一
句
刪
除
）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７
１
，
第
２
５
０
４
７
條
回
答
第
２
行
】
 

據 上
會 下

性
長
老
云
：
周
尺
一
尺
合
今
台
尺
六
寸
四
分
，
則
周
尺
八
尺
等
於
台
尺
五
尺
一
寸
二
分
。
 

三
修
版
更
正
 

據
《
中
國
度
量
衡
》
一
書
，
明
周
尺
一
尺
合
今
一
九
‧
九
一
公
分
，
約
一
五
九
公
分
。
然
以
實
際
兩

手
相
及
為
是
。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７
１
，
第
２
５
０
４
８
條
回
答
部
分
】
 

答
：
睡
尼
應
先
告
知
彼
尼
，
方
就
寢
。
另
一
尼
後
睡
，
睡
前
應
注
意
，
兩
人
須
於
伸
手
相
及
處
。
 

三
修
版
更
正
 

答
：
先
睡
尼
，
依
平

常
心
，
不
作
離

伴
意

，
先
就
寢
，
不

犯
。
另
一
尼
後
睡
，

則
應
注
意
，
兩
人
須

於
伸
手
相
及
處
。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７
１
，
第
２
５
０
４
９
條
回
答
部
分
】
 

答
：
初
中
後
夜

，
獨

一
人
起
，
誦
經

、
坐
禪
，
此
屬
樂
靜

，
伽
藍
中
列
為
開
許

。
若

於
俗
舍
，
應
於

房
中
，
有
另
一
尼
為
伴
，
一
夜
三
相
尋
。
雖
坐
禪
、
誦
經
，
時
至
相
尋
，
如
此
不
犯
。
 

三
修
版
更
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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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
：
中
後
夜
，
獨
一
人
起
，
誦
經
、
坐
禪
，
此
屬
樂
靜
用
功
，
不
犯
。
而
若
於
俗
舍
，
能
於
同
一
房

中
用
功
最
好
，
以
能
同
時
守
護
另
一
伴
尼
。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７
２
，
第
２
５
０
５
２
條
回
答
部
分
】
 

故
判
初
、
中
夜
下
蘭
，
後
夜
中
蘭
。
→
故
判
初
、
中
、
後
夜
，
蘭
；
明
相
出
，
殘
。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７
２
，
第
２
５
０
５
３
條
回
答
部
分
】
 

若
正
坐
不
斜
倚
，
則
犯
『
中
蘭
』
，
缺
一
緣
故
。
→
若
正
坐
不
斜
倚
，
則
犯
『
下
蘭
』
。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７
２
，
第
２
５
０
５
４
條
回
答
部
分
】
 

獨
住
羯
磨
緣
起
乃
就
尼
懷
孕
生
子
而
制
，
：
：
→
獨
住
羯
磨
緣
起
乃
就
尼
『
先
在
俗
懷
孕
出
家
後
生

子
』
而
制
，
：
：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７
４
，
第
２
５
０
６
０
條
回
答
部
分
】
 


若
相
及
處
共
宿
開
睡
重
不
犯
。
若
不
相
及
處
犯
殘
。
甲
尼
應
觀
照
乙
尼
才
好
。
 


應
先
告
知
同
伴
，
有
病
開
許
。
但
不
可
小
病
，
即
不
上
殿
，
亦
仍
犯
殘
。
 

三
修
版
更
正
 


若
相
及
處
共
宿
開
睡
重
不
犯
。
若
不
相
及
處
乙
尼
犯
殘
。
甲
尼
應
觀
照
乙
尼
才
好
。
 


有
病
開
許
。
但
不
可
小
病
，
即
不
上
殿
，
亦
仍
犯
殘
。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７
６
，
第
２
５
０
７
１
條
回
答
部
分
】
 

答
：
精
舍
於
村
中
，
下
樓
即
屬
村
中
獨
行
一
界
吉
所
攝
。
一
界
一
吉
。
若
入
俗
人
家
或
至
異
聚
落
，

則
犯
獨
入
村
。
 

三
修
版
更
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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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
：
精
舍
於
村
中
，
下
樓
即
犯
獨
行
戒
，
視
距
離
而
結
犯
。
若
入
俗
人
家
或
至
異
聚
落
，
則
犯
獨
入

村
。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７
６
，
第
２
５
０
７
２
條
回
答
部
分
】
 

獨
行
於
村
中
，
一
界
一
吉
羅
。
若
越
村
界
至
異
村
（
聚
落
）
犯
殘
。
請
見
四
獨
戒
總
綱
之
說
明
。
 

三
修
版
更
正
 

獨
行
於
村
中
，
依
獨
行
戒
判
。
若
越
村
界
至
異
村
（
聚
落
）
犯
殘
。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７
７
，
第
２
５
０
７
５
條
回
答
部
分
】
 


村
中
獨
行
一
家
一
坊
，
一
一
突
吉
羅
罪
。
 

三
修
版
更
正
 


村
中
獨
行
一
家
一
坊
內
，
突
吉
羅
罪
。
若
至
異
站
搭
車
，
未
越
異
聚
落
，
則
屬
獨
行
，
須
視
距
離

以
判
犯
。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７
７
，
第
２
５
０
７
６
條
回
答
部
分
】
 

答
：
因
已
同
入
村
，
故
犯
村
中
獨
行
一
界
。
然
若
有
大
馬
路
等
，
分
隔
成
二
聚
落
，
初
入
（
甲
）
至

異
聚
落
（
乙
）
則
犯
殘
。
 

三
修
版
更
正
 

答
：
若
屬
同
一
區
，
則
依
獨
行
戒
判
。
若
至
異
聚
落
，
犯
獨
入
村
。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７
８
，
第
１
、
２
行
】
 


因
越
村
界
至
異
村
，
故
不
以
村
中
行
一
界
而
論
犯
。
 
 
 


同

之
答
。
參
見
四
獨
戒
總
綱
之
說
明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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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修
版
更
正
 


不
屬
此
罪
相
所
攝
。
 
 

同

之
答
。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７
９
，
第
２
５
０
８
１
條
回
答
部
分
第
二
行
】
 


甲
站
至
乙
站
間
，
犯
與
俗
人
同
道
行
之
吉
罪
。
換
車
時
因
與
俗
人
同
伴
行
至
異
聚
落
，
故
屬
獨
行

一
界
吉
。
 

三
修
版
更
正
 


甲
站
至
乙
站
間
，
犯
與
俗
人
同
道
行
之
吉
罪
。
換
車
時
，
離
乙
站
已
，
屬
獨
行
戒
，
視
距
離
而
判

犯
。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７
９
，
最
後
一
行
】
 


以
未
告
知
，
經
明
相
，
病
緣
差
降
但
結
中
蘭
。
 

三
修
版
更
正
 


經
明
相
，
病
緣
差
降
但
結
中
蘭
。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８
０
，
第
２
５
０
８
４
條
回
答
部
分
】
 


屬
獨
行
一
鼓
聲
間
、
犯
蘭
。
義
判
未
及
『
五
百
公
尺
』：

：
→
『
三
百
六
十
公
尺
』：

：（
其
餘
未
改
）
 


與
俗
女
同
道
行
，
於
比
丘
戒
中
尼
兼
制
吉
罪
。
→

與
俗
女
同
道
行
，
吉
罪
。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８
０
，
最
後
一
行
】
 

答
：
若
有
伴
同
入
村
，
後
獨
自
一
人
由
母
親
家
至
兄
弟
家
，
屬
村
中
獨
行
一
家
一
坊
，
吉
羅
。
經
過

眾
多
家
則
結
眾
多
吉
羅
。
 

三
修
版
更
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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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
：
若
有
伴
同
入
村
，
後
獨
自
一
人
由
母
親
家
至
兄
弟
家
，
仍
犯
獨
入
村
。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８
１
，
第
２
５
０
８
９
條
回
答
部
分
】
 

『
又
先
睡
者
應
告
知
同
伴
』
→
此
句
刪
除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８
１
，
第
２
５
０
９
０
條
回
答
部
分
】
 

答
：
此
謂
二
人
共
至
村
中
，
後
分
手
獨
行
於
村
中
之
情
形
。
一
坊
內
、
一
家
內
但
結
一
吉
罪
。
多
坊

多
家
，
則
結
眾
多
吉
罪
。
或
指
伴
欲
去
而
不
去
，
自
己
一
人
村
中
獨
行
，
亦
屬
吉
罪
，
一
界
一

吉
。
非
指
單
獨
一
人
至
村
內
也
。
 

三
修
版
更
正
 

答
：《
簡
正
記
》
坊
內
獨
行
犯
吉
者
，
若
約
此
土
，
同
一
坊
巷
內
、
同
一
家
大
宅
內
，
離
伴
獨
行
但
犯

吉
。
又
如
二
尼
同
在
一
家
內
，
一
尼
在
堂
前
坐
，
第
二
尼
獨
向
宅
上
房
、
下
間
、
廚
下
等
巡
行
，

亦
犯
吉
。
以
是
家
內
故
，
不
犯
殘
。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８
１
，
第
２
５
０
９
１
條
回
答
部
分
】
 

答
：
『
一
界
』
在
《
尼
鈔
》
卷
四

P
5
準
此
若
一
坊
內
獨
行
，
及
一
家
獨
行
，
但
得
吉
羅
也
。
『
一
坊
』

者
，
如
市
坊
、
作
坊
等
。
見
四
獨
戒
總
綱
之
說
明
。
 

三
修
版
更
正
 

答
：
『
一
界
』
在
《
尼
鈔
》
卷
四
P
5
準
此
若
一
坊
內
獨
行
，
及
一
家
獨
行
，
但
得
吉
羅
也
。
『
一
坊
』

者
，
如
市
坊
、
街
坊
、
作
坊
、
茶
坊
等
。
『
一
家
』
如
前
所
引
《
簡
正
記
》
之
文
，
可
知
。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８
１
，
第
２
５
０
９
２
條
回
答
部
分
第
二
行
】
 

答
：
二
華
里
即
一
公
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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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修
版
更
正
 

答
：
《
十
誦
》
『
一
拘
盧
舍
，
五
百
弓
量
。
』
一
弓
長
四
肘
，
一
肘
一
尺
八
，
則
共
計
三
六
○
○
尺
。

一
尺
合
今
一
九
．
九
一
公
分
，
則
為
七
一
六
．
七
六
公
尺
。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８
２
，
第
２
５
０
９
５
條
回
答
部
分
】
 

答
：
經
過
與
進
入
皆
是
一
樣
。
 

三
修
版
更
正
 

答
：
在
坊
巷
走
經
過
一
戶
，
短
距
離
；
若
走
遠
，
入
獨
行
犯
科
。
若
單
獨
入
俗
舍
，
即
犯
獨
入
村
。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８
３
，
第
二
行
】
 

答
：
在
醫
院
內
辦
手
續
，
病
尼
不
犯
；
另
一
尼
則
犯
村
中
獨
行
一
界
，
若
眾
多
界
則
眾
多
突
吉
羅
，

至
街
上
購
物
亦
然
。
 

三
修
版
更
正
 

答
：
在
醫
院
內
辦
手
續
，
病
尼
不
犯
；
另
一
尼
則
犯
村
中
獨
行
一
界
，
若
至
街
上
購
物
，
入
獨
行
犯

科
，
若
購
物
商
店
同
在
醫
院
裡
，
仍
屬
獨
行
一
界
，
吉
。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８
３
，
第
２
５
０
９
８
條
回
答
部
分
】
 

答
：
若
道
場
於
二
樓
以
上
，
獨
自
一
人
至
樓
下
倒
垃
圾
，
不
離
見
聞
處
，
不
犯
；
見
聞
俱
離
結
村
中

獨
行
一
界
吉
罪
。
一
界
一
吉
，
眾
多
界
則
眾
多
吉
。
請
參
見
四
獨
戒
總
綱
之
說
明
。
 

三
修
版
更
正
 

答
：
若
道
場
於
二
樓
以
上
，
獨
自
一
人
至
樓
下
倒
垃
圾
，
不
離
見
聞
處
，
不
犯
；
見
聞
俱
離
結
獨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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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下
蘭
。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８
３
，
第
２
５
０
９
９
條
回
答
部
分
第
二
行
】
 


若
追
得
太
遠
，
屬
獨
行
村
中
所
攝
。
一
一
界
一
一
吉
。
若
隔
壁
鄰
人
同
追
，
犯
突
吉
羅
。
有
伴
但

伴
不
如
法
故
。
 

三
修
版
更
正
 


若
追
得
太
遠
，
屬
獨
行
所
攝
。
若
隔
壁
鄰
人
同
追
，
犯
突
吉
羅
。
有
伴
但
伴
不
如
法
故
。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８
４
，
第
２
５
１
０
１
條
回
答
部
分
第
二
行
】
 


應
請
俗
女
為
伴
，
若
無
，
俗
家
在
市
區
戶
戶
相
連
，
則
犯
獨
行
一
界
，
眾
多
界
眾
多
吉
。
若
在
郊

外
，
至
商
店
中
間
有
曠
野
隔
開
，
屬
入
異
聚
落
犯
殘
。
見
四
獨
戒
總
綱
之
說
明
。
 

三
修
版
更
正
 


應
請
俗
女
為
伴
，
若
無
，
犯
獨
行
偷
蘭
。
若
有
跨
越
異
聚
落
，
則
犯
獨
入
村
。
見
四
獨
戒
總
綱
之

說
明
。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８
４
，
第
２
５
１
０
３
條
回
答
部
分
】
 

答
：
有
伴
，
然
伴
不
如
法
，
結
突
吉
羅
罪
。
但
睡
時
須
在
伸
手
相
及
處
；
否
則
犯
殘
。
 

三
修
版
更
正
 

答
：
有
伴
，
然

伴
不

如
法
，
結
突
吉
羅
罪

。
但
睡
時
須
在

伸
手

相
及
處
；
否
則

初
中

後
夜
，
蘭
；
明

相
出
，
犯
殘
。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８
５
，
第
２
５
１
０
７
條
回
答
部
分
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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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
：
若
無
伴
入
店
購
物
即
犯
獨
入
村
。
未
入
商
店
前
，
若
行
一
一
界
一
一
吉
。
若
有
隔
斷
成
異
聚
落
，

越
界
則
犯
獨
入
村
。
以
下
例
同
，
不
復
更
釋
。
 

三
修
版
更
正
 

答
：
若
無
伴
入
店
購
物
即
犯
獨
行
之
偷
蘭
遮
。
道
路
行
走
，
若
有
跨
越
至
異
聚
落
，
越
界
則
犯
獨
入

村
。
以
下
例
同
，
不
復
更
釋
。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８
５
，
第
２
５
１
０
８
條
回
答
部
分
】
 

答
：
先
有
伴
至
機
場
則
不
犯
獨
入
村
，
但
機
上
與
俗
人
同
道
行
吉
；
轉
機
時
亦
犯
與
俗
人
同
道
行
吉
。
 

三
修
版
更
正
 

答
：
先
有
伴
至
機
場
則
不
犯
獨
入
村
，
但
機
上
與
俗
人
同
道
行
吉
；
轉
機
時
若
未
離
航
廈
，
則
屬
一

界
獨
行
。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８
６
，
第
２
５
１
１
１
條
回
答
部
分
】
 


辦
事
者
，
村
中
獨
行
一
界
，
吉
。
車
上
者
，
開
緣
，
以
伴
尼
遠
行
故
。
 


各
犯
一
界
獨
行
吉
罪
。
又
雖
距
離
很
短
，
若
有
隔
斷
，
越
界
則
犯
獨
入
村
。
 

三
修
版
更
正
 


辦
事
者
犯
獨
行
，
輕
重
二
結
；
車
上
者
開
緣
，
以
伴
尼
遠
行
故
。
 


各
犯
獨
行
罪
，
約
距
離
而
結
。
又
雖
距
離
很
短
，
若
入
異
聚
落
，
越
界
則
犯
獨
入
村
。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８
６
，
第
２
５
１
１
２
條
回
答
部
分
】
 

答
：
與
俗
女
（
女
司
機
）
同
道
行
，
雖
不
犯
獨
行
本
罪
，
但
有
吉
罪
；
伴
不
如
法
。
 

三
修
版
更
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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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
：
與
俗
女
（
女
司
機
）
同
道
行
，
雖
不
犯
獨
行
本
罪
，
但
有
吉
罪
；
伴
不
如
法
。
又
入
俗
人
家
，

若
無
人
作
伴
，
犯
獨
入
村
。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８
６
，
第
２
５
１
１
３
條
回
答
部
分
第
二
行
】
 


與
俗
人
同
道
行
亦
是
犯
吉
。
→

結
與
俗
人
同
道
行
吉
罪
。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８
７
，
第
２
５
１
１
５
條
回
答
部
分
】
 

答
：

入
村
甲
尼
不
求
伴
同
行
，
犯
村
中
行
一
界
吉
羅
，
眾
多
界
眾
多
吉
。
另
二
尼
不
犯
。
 


犯
一
界
獨
行
。
 

三
修
版
更
正
 

答
：

入
村
甲
尼
不
求
伴
同
行
，
犯
獨
行
，
結
罪
如
前
約
距
離
而
分
判
。
另
二
尼
不
犯
。
 


犯
獨
行
。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８
７
，
第
２
５
１
１
７
條
回
答
部
分
】
 

答
：
見
聞
不
離
，
無
犯
。
見
聞
俱
離
，
屬
一
家
獨
行
，
犯
吉
。
 

三
修
版
更
正
 

答
：
見
聞
不
離
，
無
犯
。
見
聞
俱
離
，
屬
犯
獨
行
，
下
蘭
。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８
７
，
第
２
５
１
１
８
條
回
答
部
分
第
一
行
】
 

答
：
獨
行
：
一
人
獨
自
出
僧
伽
藍
，
於
曠
野
中
行
。
 

三
修
版
更
正
 

答
：
獨
行
：
一
人
獨
自
出
僧
伽
藍
，
於
曠
野
中
行
，
或
如
前
總
表
中
所
示
，
市
區
的
道
路
上
等
，
亦

犯
獨
行
。
（
其
餘
皆
同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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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８
８
，
第
２
５
１
２
０
條
回
答
部
分
】
 

答
：
若
透
天
厝
則
不
犯
。
或
公
寓
式
則
有
村
中
行
一
界
吉
罪
。
 

三
修
版
更
正
 

答
：
若
透
天
厝
則
犯
一
界
獨
行
吉
。
或
公
寓
式
各
樓
層
分
開
，
以
同
一
家
內
故
，
犯
一
界
獨
行
吉
。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８
８
，
第
２
５
１
２
２
條
回
答
部
分
】
 

答
：
甲
尼
犯
獨
行
一
家
一
坊
，
吉
罪
；
乙
尼
不
犯
。
 

三
修
版
更
正
 

答
：
甲
尼
犯
獨
行
，
視
行
走
距
離
而
判
犯
輕
重
；
乙
尼
不
犯
。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８
８
，
第
２
５
１
２
３
條
回
答
部
分
】
 

請
參
見
四
獨
戒
總
綱
之
說
明
。
→
此
句
刪
除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９
０
，
第
２
５
１
２
９
條
回
答
部
分
】
 


有
伴
不
犯
。
→

犯
提
。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９
０
，
第
２
５
１
３
０
條
回
答
部
分
】
 

若
有
二
尼
至
俗
家
，
一
尼
先
起
作
早
課
經
明
相
，
犯
中
蘭
。
另
一
尼
則
犯
殘
。
 

三
修
版
更
正
 

若
有
二
尼
至
俗
家
，
一
尼
先
起
作
早
課
經
明
相
，
不
犯
。
另
一
尼
則
入
開
緣
，
以
伴
樂
靜
故
。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９
１
，
第
一
行
回
答
部
分
】
 

答
：
有
伴
同
入
村
即
不
犯
獨
入
村
，
但
獨
一
人
看
病
犯
村
中
一
界
獨
行
，
吉
罪
。
 

三
修
版
更
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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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
：
各
犯
獨
行
，
視
距
離
而
判
罪
輕
重
。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９
１
，
第
２
５
１
３
３
條
回
答
部
分
】
 

答
：
此
獨
在
後
行
戒
、
見
聞
俱
離
犯
殘
，
互
離
則
蘭
。
殘
罪
前
之
方
便
屬
中
蘭
。
 

三
修
版
更
正
 

答
：
獨
在
後
行

，
欲
俱
離
見
聞
，
垂
離
還
悔
，
得
重
蘭
（

中
蘭

）
。
欲
離
見
聞

處
，

方
便
還
悔
，
得

輕
蘭
（
下
蘭
）
。 《尼鈔》六．三日

 


重
修
版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９
１
，
第
２
５
１
３
４
條
回
答
部
分
】
 

邂
逅
失
伴
，
非
有
意
離
伴
，
此
屬
開
緣
。
 

三
修
版
更
正
 

邂
逅
失
伴
，
非
有
意
離
伴
，
此
屬
開
緣
。
然
於
越
村
界
時
，
離
伸
手
外
過
，
前
尼
犯
殘
，
後
尼
犯
蘭
。
 

  ※
附
錄
：

重
修
版

原
文
【
頁
數
：
３
５
５
~
３
６
７
，
三
修
版
全
部
更
正
，
內
容
如
後
】
 


